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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缸”屡遭破坏
检察官助重披绿装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成 记者 段

佳）“检察官尽心尽意守护我们岳阳县

的‘大水缸’，必须点个赞！”日前，岳阳

县新墙水库旁的村民高某向前来回访

的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竖起了大

拇指。

2017 年 11 月，岳阳县人民检察院

在一次督查行动中发现，该县某驾校

部分训练场地位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内，已危及水质安全。随

着调查的展开，他们又发现驾校存在

非法占用农用地情况，于是依法将案

件移送到该院侦监科立案监督。原来，

该驾校 2012 年年底与村集体签订协

议，租用当地约 23 亩土地用于练车，

2016 年 2 月又租用了村集体土地 84
亩，在未获得相关部门审批情况下，擅

自将上述土地用作训练场地及建筑附

属设施。经鉴定，非法占用土地面积为

107亩，其中 103.8亩土地被严重损坏。

经检察机关持续跟进监督，2018年 7月

30 日，岳阳县国土局牵头组织相关部

门对某驾校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随后，

该院分别对县林业局、县环保局、县国

土局、新墙镇政府立案。上述部门曾对

驾校 2012 年的违建行为作出行政处

罚，责令其拆除非法建筑、恢复原状，

但对其 2016 年擅自扩建的违法行为，

除国土局外，其他部门均未予以处罚，

而国土局的处罚也未执行到位。

2018 年 9 月下旬，岳阳县检察院分

别向上述四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建议四部门积极履行法定职责，采取

有效措施对驾校训练场地及附属设施

予以拆除并全面复绿。四部门高度重

视，于 10月联合制定了驾校复绿方案，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整改落实：对

驾校实行异地搬迁，拆除了原有建筑。

至当年 12 月，昔日被破坏的 100 余亩

土地重新披上“绿装”。同时，驾校负责

人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2 年，缓刑 2 年，并处罚金。然而，之

后的一次回访中，承办检察官却发现

已复绿的部分土地遭到二次破坏。原

来，该县某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向村集体

租赁部分复绿后的林地用于苗木经营，

擅自将部分复绿土地再次硬化用于运

输需要；同时，当地村集体也擅自占用

部分复绿土地，硬化用于村民活动场

所。于是，该院再次督促县国土局、县林

业局相互配合，尽快开展二次破坏现场

勘验工作。确认被破坏面积后，2019年 9
月 10日，县国土局对该公司和村集体违

法行为分别作出行政处罚。

本报讯（通讯员李巍

刘静 记者 段佳）为进一

步增强支部党员的党性

教育和党心锤炼，把对党

的坚定信仰转化为公安

工作的不竭动力，3月 24
日上午，君山公安分局良

心堡派出所党支部组织

开展“听老党员讲初心”

主题党日活动，支部书记

谢荣祥带领支部党员民

警，来到了辖区老党员李

家淼的家中走访慰问，老

人用淳朴的乡音讲述着

钱粮湖农场职工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的故事，为

年轻民警上了一堂特殊

的党课。

1958 年，21 岁的李

家淼因表现突出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任原

钱粮湖农场四分场四队

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十

几年。当年的君山贫穷落

后，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李家淼作为农场第一批

机务工人，积极响应国家

“深挖洞、广积粮”的号

召，带领职工们开荒造

田，处处发挥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无论是开

荒种地还是修水库挖渠

道，他总是冲在第一个，

干最重最累的活从来不

说一个“苦”字。

如今生活好了，百姓

富 了 ，吃 穿 不 愁 。前 几

年，李家淼患眼疾视力

几乎为零，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他每天通

过“听”新闻联播关注疫

情动态，并主动找到居委

会要求捐款，他说：“疫

情来得凶猛，国家和人民

有难，我是一名老党员，

应该为抗击疫情贡献一

份力量。”

谢荣祥向这位 21 岁

入党，有着 62 年党龄的

老党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感谢：“没有老一辈的

流血牺牲就没有现在幸

福的生活，我们永远不会

忘记你们为君山经济发

展作出的贡献，祝愿您和

家人身体健康！”

民警刘静说：“这是

一堂特殊的党课，听李

爹讲过去的故事，让我

们年轻民警深深地感受

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

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一

定要继承和发扬老党员

不畏艰难、敢于拼搏的革

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公安工作贡献青

春力量。”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

良心堡派出所党支部还

看望慰问了困难党员朱

正宜，送上大米、油等生

活物资。

一堂特殊的党课

男子疫情期间违规聚餐
支书民警劝阻反遭殴打

本报讯（通讯员 李莹 记者 段佳）男

子蒋某在疫情期间聚餐，不但不听劝

阻，还殴打村支书和辅警。3月 25日，岳

阳县人民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开庭

审理并当庭宣判首起涉疫情妨害公务

案，被告人蒋某犯妨害公务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0个月。

法院审理查明：2月18日19时许，岳

阳县长湖乡某村支部书记陈某接到信息

反馈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村村民

张某家有外来人员聚餐。随后陈某与驻

村辅警范某来到张某家，发现有五六个

人正在聚餐。陈某进行劝说时，坐在一旁

的聚餐人员蒋某突然殴打陈某。范某见

状上前劝阻，结果也遭蒋某殴打。派出所

民警赶到场准备依法传唤被告人蒋某及

现场有关人员时，遭到阻拦。待增援民警

赶到后，蒋某从后门溜走。经鉴定，陈某

和范某受伤程度均为轻微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在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

暴力手段阻碍执行公务人员疫情防控

工作，致二人轻微伤，其行为已触犯刑

法，构成了妨害公务罪，依法应予惩处。

蒋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

民警察，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蒋某

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取得其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

告人蒋某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

理。法院审理后，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处。

民宅突发火灾 警民联手扑灭
本报讯（通讯员 何鑫 记者 段佳）

日前，岳阳县一民宅突发大火，辖区派

出所和消防部门联手扑救，防止了火

势蔓延造成更大的损失。

3 月 20 日 20 时许，张谷英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称张谷英镇饶村东山

片发生火灾。接警后，该所值班民警、

辅警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处置。民警赶

到现场后发现是一民宅着火，火势冲

天，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火情，火势随时

可能会蔓延到周边房屋。针对现场火

势情况，民警迅速与附近村民共同展

开灭火工作，同时第一时间与县消防

大队取得联系。经过 2 小时的共同努

力，最终将火扑灭。

事后，民警又对火场周围环境进行

了仔细检查，以防止二次火灾发生。民

警奋不顾身救火的行为彰显了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本色，得到了辖区群众的

高度赞扬。


